《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溯源技术规范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与必要性
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稳居全球首位，首批投入市场的动力电池已逐步进入规模化报废阶段，2023年退役量超58万吨，预计2025年将达78万吨，废旧动力电池资源回收需求与环保管控压力同步凸显。国家层面先后出台《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》《“十四五”循环经济发展规划》等政策，明确要求构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溯源体系，实现来源可查、去向可追、责任可究，各地也同步推进相关政策落地以响应国家要求。当前行业内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网络虽初步建成，但回收环节存在非正规企业及小作坊违规参与、电池规格繁杂难以溯源、企业间权责界定模糊等问题，溯源平台信息录入不完整、实时监管不足，导致部分电池流向失控，既造成镍、钴、锂等资源浪费，又因处理不当引发环境污染与安全隐患，亟需通过统一标准规范溯源管理。
《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溯源技术规范》一是为了落实政策要求的关键举措，可衔接国家及地方关于动力电池溯源管控的政策部署，填补部分区域相关标准空白，将全生命周期溯源要求转化为具体技术规范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；二是规范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，能统一电池回收、运输、梯次利用、再生处理等全环节溯源技术要求，明确各主体权责，遏制非正规回收乱象，提升行业溯源管理标准化水平，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；三是保障资源与环境安全的重要手段，通过规范溯源流程实现电池流向全程可控，助力提升资源回收率，减少重金属污染及违规拆解带来的安全风险，推动产业绿色循环发展；四是完善溯源体系的重要补充，可解决当前溯源信息不统一、监管难等痛点，强化溯源平台实用效能，为监管部门开展事中事后监管提供明确依据，支撑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。
2、 编制原则与依据 
编制原则：
1. 实用性原则：充分调研行业溯源技术现状，结合企业在电池回收、梯次利用等环节的实际操作流程，制定能落地的溯源要求，比如明确二维码、RFID等实用标签方式，兼顾纸质与电子两种信息存储形式，适配不同企业的运营需求。
2. 统一性原则：统一溯源核心要素标准，如规定电池编码按EPC码或GS1编码规则执行以保证唯一性，同时统一各环节信息采集内容，确保生产、回收、拆解等不同环节的溯源数据可衔接、可比对。
3. 合规安全性原则：围绕信息安全设定管理要求，契合溯源信息全周期管控需求，同时保障溯源数据能支撑责任认定，实现各环节责任主体可追溯，降低环保与安全风险。

编制依据：
1. 政策依据：以《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》为核心依据，落实文件中动力电池溯源系统需实现“来源可查、去向可追”的要求，响应国家对电池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控的政策部署。
2. 标准依据：引用多项现行国家标准与编码规则，如GB/T 19596《电动汽车术语》、GB/T 34014《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规则》等，确保与现有标准体系协同一致。
3. 技术与实践依据：依托广东省新能源汽车监测平台等现有技术成果，结合企业在电池溯源中的已应用技术经验，吸纳科研项目与企业实践中积累的溯源数据采集、接口技术等成果，保障标准的技术可行性。

三、标准编制原则、主要内容
1.标准编制原则
（1）标准符合《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 、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 相关要求。
（2）标准具备科学性、先进性等。
2.主要内容：

表1 主要内容
	章节
	标题
	主要技术内容

	1
	范围
	明确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与适用范围

	2
	规范性引用文件
	规范性引用文件

	3
	术语和定义
	术语和定义

	4
	基本要求
	总体要求、汽车企业溯源要求、电池企业溯源要求、运营企业溯源要求、报废车企业溯源要求、回收机构溯源要求、综合利用企业溯源要求、技术信息获取、网点信息报送、溯源履责要求

	5
	监督管理
	信息共享机制、监管职责

	6
	信息溯源责任
	信息溯源责任行为划分

	7
	附录A
	溯源信息列表



四、与现行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关系
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不冲突。

五、标准有何先进性或特色性
[bookmark: _GoBack]本标准的先进性在于实现动力电池从生产、车辆销售、维修租赁到回收、梯次利用、再生利用及整车报废的全生命周期溯源覆盖，明确各环节核心信息采集要求以精准界定责任主体；统一采用编码规则保障电池编码唯一性，适配二维码等多种主流标签方式，兼顾行业协同与企业差异化需求，降低适配成本；支持纸质短期存储与电子平台长期存储双重模式，搭建面向多主体的溯源信息查询平台，兼顾信息留存完整性与公开可核验性，同时精准填补地方相关标准空白，针对性规范此前缺失要求的储存、运输等环节，适配区域行业现状，为地方政策落地和行业规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
六、标准调研、研讨、征求意见情况
为了保证《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溯源技术规范》团体标准的有效实施并能满足市场的需求，标准起草单位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征求了制造企业、设备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检测单位及各级主管部门的意见和建议，并于2025年11月7日举行《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溯源技术规范》团体标准研讨会。本次会议有广东金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、柳州赛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、广东和誉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、格林美（深圳）循环科技有限公司、广东汇创新能源有限公司、广东省科学院认证有限公司、广州璟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、东莞市合创汽车科技有限公司、广东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等多家企业或机构的专家参与。会上各参会代表对标准的范围、废旧电池溯源基本要求、监督管理、信息溯源责任、溯源信息列表等主要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，经过讨论对标准的后续编制、意见征集、进度安排等达成了共识，标准工作按照计划正常推进。

七、与国际、国家、行业、其他省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
《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溯源技术规范》暂无国家或行业标准进行对应。

八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
不涉及。
